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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甲男役畢後即任職於伊力達股份有限公司擔任業務員 ， 兩年後因業績均居第

一 ， 為公司帶來不少業績 ， 深受董事長之喜愛， 故拔握其為總經理 。 爾後 ， 在民

國八十八年八月八日與董事長之女兒乙女結婚。甲乙結婚兩年後 ，乙女發現甲男

的手機裡有甲男答，哼、下班後要一起到丙女家過夜等曖昧簡訊c 乙女並自公司同事

處聽聞甲男丙女於九十年春節一起出國旅遊 e 乙女因而質問甲男是否喜歡丙女，

甲男辯稱其與丙女接觸是因為公事 ， 答應到丙女家過夜是因為要商討某一客戶的

業務資料以及洽談合作事宜 ， 叉辯稱該日也有業務部經理T女以及財務部經理戊

男亦一同前往丙女家討論至半夜才離開。 至於春節甲丙兩人出國也是因為公事出

差 。 乙女對甲男之辯解難以相信 ， 私下委請 「快準徵信社」架設攝影機在大成公

園山 仁，對準丙女位於成功路住所六樓客廳、以及房間攝影拍照，並將影像製成錄

影光碟。乙女叉委託該徵信社對丙女住所進行電話竊聽與跟蹤。某日 「快準徵信

社」告知乙女 ， 甲男 、 丙女一間進入某旅館，乙女遂夥同徵信社人員一同趕至旅

館 ， 並以預防火災為由 ，請旅館人員協助打開甲丙房門，發現甲丙衣衫不整，地

披上留有幾團衛生紙，遂拍照存證 。 事後乙女向檢察機關提起通姦告訴 ， 並向民

事法院提起離婚訴訟 。 試問 ( 共 25% )

(一) 最高法院 97 年台上宇:第 734 號判決，-刑事訴訟法上 r證噱排除原則.!I

係指將具有證據價值 ﹒ 或真實之證檬因取得程序之違法 ， 而予以排除之法

則。偵查機關『違法』 偵查蒐證適用 『證撮排除原則 』 之主要目的 ﹒ 在於

抑制違法偵查、嚇阻警察機關之不法，其理論基礎 ， 來自於憲法上正當法

律程序之實踐 ， 鑒身令一切民事、 刑事 、 行政 、懲戒之手段， 尚無法有效遇

止違法偵查、理當阻警察機關之不法， 唯有不得已透過證據之排除﹒ 使人民

免於遭受國家機關非法偵查之侵害、平預， 防止政府濫權 ， 藉以保障人民

之基本權，具有其憲法上之意義 。 此與私人不法取證係基於私人之地位 ，

侵害私權利有別 ，蓋私人非法取證之動機 ， 或來自對於國家發動偵查權之

不可期待 ， 或因犯罪行為本質上具有隱密性、不公開性 ， 產生蒐證上之困

窘，難以取得直接之證據 ， 冀求證明刑事被告之犯行之故 ， 而私人不法取

證並無普遍性，且對方私人得請求民事揖害賠償或訴諸刑事追訴或其他法

律救濟機制 ， 無須藉助證撮排除法則之極端救濟方式將證據加以排除， 即

能達到嚇阻私人不法行為之效果 ，如將私人不法取得之證據一律予以排

除， 不僅使犯行足以構成法律上非難之被告逍遙法外 ，而私人尚需面臨

民、 刑之訟累，在結果上反而顯得失衡， 且縱證據排除法則 ， 亦難抑制私

人不法取證之效果 。 是偵查機關『違法」偵查蒐證與私人 『不法』 取證﹒

乃兩種完全不同之取證態樣， 兩者所取得之證撮排除與否 ， 理論基礎及思

維方向應非可等量齊觀 ， 私人不法取證，難以證捧排除法則作為其排除之

依釀及基準'應、誼、私人所取得之證據 ，原則上無證據排除原則之適用。 惟

如私人故意對被告使用暴力 、刑求等方式 ， 而取得被告之白白 (性質上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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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告審判外之自白 〉或證人之證述 ，因違背任意性 ，且有虛偽高度可能性 ，

基於避免間接鼓勵私人以暴力方式取證'例外地，應排除該證據之證揮能

力 。 」此判決認為私人不法取證原則上無證據排除法則之適用。請參酌上

開判決 ， 試從民事訴訟法法理、學理見解論述該錄影光碟有無證據能力 ?

( 二)若檢察官認為甲男、丙女通姦之事實囡證據不足而作出不起訴處分，民事

法院是否應依該不起訴處分駁回乙女之離婚訴訟 ?

二 、 甲消保團體將戊公司列為被告 ，向台南地方法院依照消費者保護法第 53 條 ，

請求判決戊公司自民國 99 年 3 月 1 日起停止在各大平面媒體繼續刊登乏所謂具

有 「快速消脂去油功效 」 之 『 神奇藍藻丸」廣告。 甲消保團體並合併請求戊公司

給付乙 1 至乙 20 等二十名當事人、因其食用「神奇藍藻丸」所引發不適之醫療

費用，共計 600 萬元 。 試問:若當事人乙 1 與乙 z 於該訴訟繫層中，對甲消保團

體終止讓與其對戊公司之損害賠償請求權 ， 並另行起訴、共同對戊公司請求損害

賠償。此時受訴法院對前、後訴訟慮如處理? ( 25%) 

、/什 司

三、甲到乙車行挑選中古車，看中一台 2005 年份豐田牌 A 車，經詢問價格後 ，

以新台幣五十萬元成交 。 甲先給付頭款四萬元， 約定明白再電匯入四十六萬元後

再來取車 。 甲回家後，詢問其他朋友之意見﹒發覺 A車買賣7' 乃不欲履行此約 。

乙乃向法院起訴，請求甲給付 A車之餘款四十六萬元 。 試附理由 ， 回答以下之問

題 ( 各 10% -， 共 )0戶)

1， 一 ) 本件乙起訴前， 若為確保將來債權的實行，應進行何種保全程序 ?

(二 ) 甲在法院審理中 ， 先位主張解除買賣契約 ， 請求駁回原告之訴 ，並反訴請

求乙返還先前給付的四萬元頭期款 ， 後位主張乙亦應依搏買賣契約，同時交付 A

車給甲 。 甲可否為此等訴訟之主張?

(三 ) 承前所述， 若法院審理後，認為甲並無買賣契約之解約請求權 ，因此認定

甲應給付餘款之四十六萬元給乙 ﹒ 但乙亦應同時交付 A 車給甲者 ， 應下如何之判

決主文?

( 四 ) 承前所述 ， 就上述法院之判決主文，何人可提起第二審之上訴 ?

(五 ) 承前所述 ，若當事人上訴後，二審法院對於事實認定的結果與一響之結論

相同者，應如何下判決 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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